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天立环保 公告编号：2012‐018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与湖北长江镍业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于 2012 年 4月 6日签订了《湖北长江镍业

年产 8 万吨镍铁项目—25.5MVA 矿热炉设备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为：大写：

捌仟柒佰万元整，小写：87,000,000元。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买方收到履约保函

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首套竣工时间为 2012年 11月 1日。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3.1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项目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 

3.2 因本合同金额较高，按照行业惯例和付款条件公司需要垫付一部分资金，

一定程度上加大公司的资金压力；回款的速度将直接影响公司现金流状况。 

3.3 存在公司违反合同条款支付违约金和导致被买方索赔的风险。 

3.4 存在因买方原因，项目不能在合同履行期限内竣工的风险，影响公司收

入确认。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买方基本情况：湖北长江镍业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荆州市江津东路 155号 

法定代表人：郭喜伟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伍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镍铁、铬铁、有色金属材料生产、销售及产品深加工（须经环保



 

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矿产品开发（不含开采）；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止进出口的货物）；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10 年 1月 5日 

经营期限：2010 年 1月 5日至长期 

2.买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公司与买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没有发生类似业务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买方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加上其自筹资金，买方有足够的履约能力，能

保证本合同的履行。 

 4、合同当事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合同当事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湖北长江镍业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买方）、天立环保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卖方） 

2、合同标的：2 套 25.5MVA 矿热炉（合同生效后先交 1 套，第二套听候买

方通知）。 

    3、竣工时间：首套竣工时间为 2012年 11月 1日。 

4、合同金额：暂定为：87,000,000元。 

4.1 合同价款的调整 

4.1.1 按招标时投标技术参数要求，本合同价格为标的物价格，实际设计中

如炉体、排烟系统、除尘系统、料仓称重、检修行车等数量、参数及选型发生变

化，以实际执行为准，双方协商增补或减少价格，另行签订补充合同。 

4.1.2 第二套设备开始执行时（按 1.2.2 买方通知的时间为准），主材和外

购配套设备（钢材、铜材、变压器）价格变动在±5%（含±5%）以内时，卖方自

行消化，超过±5%按市场价格进行调差（不含±5%），并签订补充修改合同。 

4.1.3 买方可以在书面向卖方发出指令，在本合同的一般范围内变更设备订

货的下述条件： 

（1）当本合同项下的设备是专为买方制造的非标设备时，买方可以变更非



 

标设备设计；当设备为标准、通用或专用设备时，买方可以变更设备规格和数量；

如果这种改变给卖方带来成本变化，双方通过协商，可修改合同价格。 

（2）买方可以变更交货地点，如果这种改变给卖方带来运输成本变化，双

方通过协商，可修改合同价格。 

4.1.4 如果上述变更使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费用或时间增加或减少，将对合

同价、交货时间或两者进行公平的调整，同时相应修改合同。卖方根据本条进行

调整的要求必须在收到买方的变更指令后二十（20）天内提出。 

5、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买方收到履约保函后生效。 

6、合同付款方式： 

（1）本合同付款分为货物预付款、设备交货进度节点款（简称节点款）和

质保金；  

（2）各种款项支付比例按下表（鉴于两台设备分期交货，下表支付款额的

实际数量，按 4350 万元计算）： 

序

号 
款项 

支付比

例（%） 
支付条件 备注 

1 预付款 5% 合同签约，卖方履约保函到位 5

天内。 

 

2 

节点款  

1）提交技术资料 10% 《合同附件二》资料买方签收 具备设计条件 

2）制作采购 15% 
铜水套、变压器合同签订生效。 经买方或设备

监理见证 

3）设备交货、安装 40% 按技术协议到货批次支付。每批

次支付 10%，共 4批次。 

经买方或设备

监理见证 

4）设备单机调试合格 10% 卖方开具 100%的增值税和技术

服务费发票后三周内。 

 

5）负荷试运转 10% 联动调试合格 付款至 90% 

3 质保金 10% 质保期满三周内   

达到支付条件之日起，7天内买方向卖方支付规定款项。 

7、违约条款与索赔： 



 

7.1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卖方原因延迟交货，卖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

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通知买方，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将在

48小时内做出评价， 如果这种延误会造成工程进度的延迟，买方将以书面形式

告知卖方不同意延长交货，如果卖方仍不能按时交货，买方将按合同约定索取误

期赔偿费，并签订修改合同文件 。 

7.2 除了不可抗力的情况外，除非拖延是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取得同意而不

收取误期赔偿费之外，卖方延误交货，将按合同条款的规定被收取误期赔偿费。 

7.3 除不可抗力的情况外，如果卖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

务，买方将按以下规定从合同价中扣除误期赔偿费； 

（1）资料迟交：每延误 1 天，按合同总价的 0.05%计收，直至资料交付为

止。 

（2）货物及伴随服务延迟：延误一周，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零点五（0.5%）

计收，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从第五周开始，每周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一（1%）

计收，交货延误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总价格的百分之八（8%）。如果卖方在

达到赔偿费的最高限额后仍不能交货，将被认定为无履行同义务的能力，买方有

权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除延误罚款外）由卖方负责，买方保留索赔

权。 

7.4 除不可抗力的情况外，如果买方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按照合同条款的规

定付款，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违约金，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迟交货款的百分之零

点五（0.5%）计收，直至迟交货款付清为止。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

的百分之八（8%）。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卖方可考虑根据合同条款

的规定终止合同。 

由于买方原因部分或全部推迟收货，买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

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通知卖方。时间在 90 天以内时，卖方应免费予以保管，

超过 90 天，买方将按推迟交货影响的合同款金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向卖方

支付应付利息，同时按每吨货物人民币 0.5 元/天，向卖方支付保管费； 

7.5 在买方对卖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买方可向

卖方发出书面违约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卖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买方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同意延



 

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 

（2）如果卖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3）如果买方认为卖方在本合同的竞争和实施过程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

为此目的，定义下述条件： 

1）“腐败行为”：系指提供、给予、接受或索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来影响买

方在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 

2）“欺诈行为”：系指为了影响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而谎报或隐瞒事实，

损害买方利益的行为。 

7.6 如果买方根据上述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买方可以依其认为

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或服务，卖方应承担买方因购买类

似货物或服务而产生的额外支出。但是，卖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总价预计占公司 2011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5.39%，按照项目正

常进度以及公司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 2012、2013 年度

的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2、本合同的签署是公司大型节能环保矿热炉技术在镍铁行业业务的拓展，

公司前期树立的镍铁行业示范项目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客户的肯定，在镍铁行业

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公司大型节能环保矿热炉技术在镍铁行业的应用取得了较好

的市场反应。 

3.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

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湖北长江镍业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形

成依赖。 

4.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4月 9日 


